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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文件

嵩民宗通﹝2022﹞5 号 签发人：马彦玺

关于认真做好嵩明县 2022 年省政府惠民实事工程任务
——省级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传承工程（嵩明苗族

传统文化保护传承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

杨桥街道办事处：

根据、云南省民宗委《关于认真做好 2022 年省政府惠民实

事工程任务的通知》、云财农〔2022〕50 号和昆明市民宗委便笺

〔2022〕33 号、昆财农〔2022〕55 号文件有关要求，为认真落

实 2022 年省政府惠民实事工程任务，切实推进嵩明县 2022 年

省级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项目建设。在各镇（街道）

组织开展民族文化项目申报的基础上，经县民宗局 5 月 23 日局

长办公会议研究，决定将 2022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

助资金（少数民族发展任务）15 万元下达并一次性下拨给你们，

专项用于 2022 年省政府惠民实事工程任务—嵩明县 2022 年省

级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传承工程（嵩明苗族传统文化保护传

承项目）建设；嵩明苗岭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为该项目的实

施单位。请街道办及时组织协调实施单位、西山社区和大湾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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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特色村等相关单位开展项目建设，并做好项目推进、资金使

用的监管工作，确保于 2022 年 9 月底前实施完成并通过验收。

项目实施工作相关要求：

1.街道办事处是落实2022年省政府惠民实事工程任务的责

任主体，要及时成立嵩明苗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项目建设领导

小组，加强组织领导；

2.严格按照《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

办法》（云财农〔2021〕140 号）规定资金使用范围，及时编制

项目实施方案、与实施单位签订项目实施合同等建前各项准备

工作，确保于 6 月上旬正式启动实施，按质按量如期完成建设

任务；

3.由街道办于每月 17 日前向县民宗局报送项目推进情况。

4.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做好资金支付，保障项目实施进度与

资金支付进度一致；

5.强化项目资金监管，实施全过程项目资金绩效管理，落

实公开公示制度；

6.由街道办负责协调和收集整理项目建设全程资料；

7.该项目及资金实行绩效评价考核制、项目资金审计制和

镇级初验、县级部门联合验收制；

8.加强项目实施工作日常信息报送，注重做好项目实施中

的特色亮点、经验总结提炼及存在问题的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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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嵩明县 2022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

县级验收所需资料目录。

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

2022 年 5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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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嵩明县 2022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项目县级验收所需资料目录

1.街道办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文件

2.项目实施方案（含项目实施计划）

3. 实施单位营业执照（或资质证书）

4.项目实施合同、廉政合同

5.项目实施检查记录、资金使用情况检查记录

6.村组及自筹资金和群众投工投劳情况统计表

7.项目实施完成后的资金结算表

8.由街道办报送的项目建设工作总结、项目竣工初验报告、

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9.项目建后管护办法

10.项目建后移交清单

11.街道和实施单位收付项目资金的收据（发票）、银行支票存根、

会计支出凭证复印件

12.公告、公示资料（照片或照片复印件）

13.项目实施全过程的照片、视频记录

14.审计部门出具的项目资金使用审计报告

15. 项目受益群众满意度调查表


